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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我国数字信息技术行业的迅猛发展，大数据作为一种信息资源，提高

了大规模存储和处理数据的能力，给公民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悄然地将公民的隐私暴露在

公共视野。虽然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保护公民隐私权，但目前公民隐私权保护仍存在法律监管不到位，

相关法律体系不够完善，企业自律意识低下以及公民维权意识淡薄的问题。基于此，文章以公民隐私权

保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公民隐私泄露的形式以及隐私权保障中存在的问题，从国家、企业、个人的

角度提出完善建议，期望进一步提升我国公民隐私权的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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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big data, as an information resource, has improved the 
ability to store and process data on a large scale, providing great convenience to citizens’ lives, but 
at the same time quietly exposing citizens’ privacy to public vision. Although the state has issued 
relevant policies to protect citizens’ privacy right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nadequate legal 
supervision, an imperfect legal system, low self-discipline of enterprises, and weak awareness of 
citizens’ rights prote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privacy protection of citize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forms of privacy disclosure of citizens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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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cy protection, and puts forwar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untries,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hoping furth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rivacy protection of Chinese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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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共享和传播不仅使公民生活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还给公民隐私

带来了重大影响。公民虽然可以在网络上进行社交、娱乐、购物以及处理事务，但在网络上每个公民都

是透明人，一切言行都暴露在大众视野。每个公民的个人信息都是实名制，这使得公民隐私保护存在极

大的隐患。隐私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格权利，应该受到合理保护。在大数据时代，如何有效保

障公民的隐私权，为公民营造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已经成为了热门话题。 

2. 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泄露的表现形式 

2.1. 商业机构对个人隐私的侵害 

第一，商业机构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会任意收集和使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还会通过窃听和偷看，

搜集用户个人资料和信息、聊天记录、浏览记录、购物偏好以及地理定位等诸多个人隐私。 
第二，商业机构会对收集到的个人数据进行深度开发和利用，建立资料库并进行再次销售。并且将

收集到的个人数据非法转让给第三方，包括合作伙伴或其他商业实体，甚至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和出售个

人数据。 
第三，商业机构未经许可截取、浏览、持有或篡改他人的电子邮件，侵犯用户的私人通信。并且会

在网上擅自宣传或公布他人的隐私信息，侵犯用户的个人名誉权和隐私权。 
第四，商业机构会利用泄露的个人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广告轰炸，发送垃圾短信和邮件，干扰用户

的日常生活。 

2.2. 非法行为对个人隐私的侵害 

第一，通过钓鱼网站、木马病毒，黑客技术等手段，不法分子能够侵入他人的电子邮箱和社交媒体

账户，从而获取大量用户的隐私数据，他们一旦掌握这些数据，就会将其用于诈骗、盗窃及其他违法

活动。 
第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有些不法分子开始利用 AI 进行诈骗，通过 AI 模拟画像和声音

骗取普通群众的钱财，尤其是老年人群防范意识比较薄弱，更容易成为这类诈骗的受害者[1]。 
第三，有些不法分子会通过透露一些受害者比较隐私的事情从而骗取其信任，冒充受害者的家属和

朋友，以各种借口要求对方转账汇款。 
第四，有些极端的不法分子会利用获取的银行账户信息实施盗刷行为，或者用个人身份信息进行贷

款欺诈，给受害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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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保护存在的问题 

3.1. 隐私权的法律监管不到位 

由于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复杂性，使得个人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过程变得更加隐蔽，存储的信息数量庞

大、类型复杂，不仅增加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也使得追踪数据流向和数据处理途径变得困难重重。

这不仅对个人信息权构成了威胁，也对国家监管部门提出了极大的挑战[2]。并且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

对一些比较新兴的、复杂的侵犯个人隐私的技术和手段，国家尚未及时出台法律进行打击。一方面，数

据处理活动涉及各大平台和服务商，这些实体的业务流程高度复杂，监管部门要实施法律监督需要掌握

多方面的技术知识。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权责不明的情况，多头管理和执法力量分散也给法律的实施带来

了阻碍。另一方面，个人隐私权涉及的内容广泛，这就要求监管部门不仅要打击违法行为，还要平衡稳

定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3]。由于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和监管资源的有限性，监管部门

往往难以对网络隐私侵权行为进行法律的监管和打击。并且公安部门对不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不够，对于

网络隐私侵权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处罚力度往往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一些侵权

者可能因违法成本较低而继续从事侵权行为。 

3.2. 隐私权法律体系不够健全 

国家要加强对隐私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构建完备的法律框架。制定好对网络隐私权的适用

范围、判定标准以及赔偿标准。并且要对司法救济方式和监督管理进行具体的规定，使法律不仅只是原

则性的展示，还需要作出具体方案。《民法典》虽然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并禁止任何组织和个

人侵扰他人隐私，但这些规定比较宏观，没有对网络环境下的隐私权保护做出细化的规定，导致面临一

些复杂的情况难以对违法分子和犯罪者进行依法打击。并且国家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存在缺陷，《网

络安全法》虽然要求网络运营者要严格保护用户的信息，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使用公民信息，但这些规

定主要侧重于网络运营者的责任，对于其他可能侵犯网络隐私权的主体，如个人、商业公司等，未作出

全面细致的规定。 

3.3. 企业缺乏自律意识 

部分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公民登录购物平台、浏览商品信息这一过程，对其消费行为和偏好进行判

断，从而准备后续商业行为，如增加该商品的推送频次或采取降价行为吸引消费者购买[4]。在大数据分

析的过程中，公民的个人信息、兴趣爱好、消费水平无疑被暴露。2023 年，Telegram 查询机器人被爆泄

露国内 45 亿条个人信息，几乎涵盖了全国用户的快递信息，数据主要来自各快递平台以及淘宝、京东等

购物平台，数据包括用户真实姓名，电话与住址等。此外，企业还会对消费者进行精准分类、有效分层，

从而为其提供个性化服务。据报道，现有的电商已经掌握了每个顾客的一万多个标签，也就是一万多个

特征标志。只要法律允许，画出一张你自己也不知道的素描图，应该也不是难事[5]。企业的这些行为无

视了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触碰了行业规范的底线。 

3.4. 公民维权意识薄弱 

部分公民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意识较为薄弱，可能在不自觉中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或侵犯他人的隐

私权。并且当自己的网络隐私权受到侵害时，一些公众可能因缺乏维权意识或不知道如何维权而选择忍

气吞声，这进一步加剧了网络隐私侵权行为的蔓延。部分公民在数字环境中接受信息时，缺乏批判性思

维和辨别能力，容易被虚假信息误导，遇到一点小恩小惠很有可能就将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去。并且

有些公民没有意识到个人数据的价值，在网络上没有很好地管理自己的数字足迹，过度透露自己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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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将自己的年龄、性别、工作以及兴趣爱好一览无遗地展示在大众面前。并且在设置银行卡密码或

者重要财产的密码时简单应付了事，没有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数据，如使用复杂密码、开启二次验证等，

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4. 加强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保护的建议 

4.1. 国家要加强隐私权法律监管 

监管机构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关的行为规范，加强对数据使用全流程的监督，确保个人信息在

采集、存储、分析、利用各个环节的安全性。同时，立法和监管部门也需要加大对大数据处理机制的研

究，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而为网络隐私权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监管机构还

要对隐私政策的实行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如果发现网络提供商侵犯了网络用户的隐私权，应该对其进

行相应处罚，如罚款、限期整改或取缔其营业资质等，并将其列入失信人员黑名单，在相关网站和平台

上公示，迫使侵权人难以继续从事相关行业。对于不法分子的诈骗和窃取个人隐私的行为，国家还要加

强多方联动，持续织密防护网，加强对信息非法买卖的打击力度，一旦发现犯罪活动，及时打击，精准

拦截。并且要加强“全链条”治理，坚持从严从细，对贷款、刷单、虚假投资理财、冒充物流客服等涉诈

的黑灰产业实行集群打击，销毁电信诈骗集团，依法惩治其背后的犯罪团伙，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守

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 

4.2. 国家要完善隐私权法律体系 

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隐私保护的标准和要求，并严格执法。首先，要制定专门的

网络隐私权保护法。建议对网络隐私权单独立法，制定专门针对网络环境下的隐私保护法，进一步强化

个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6]。其次，要扩大隐私权保护范围。不仅仅要扩充对隐私的定义，还要扩大

隐私权的界定范围。最后，要健全法律配套实施细则，坚持公民隐私权至上的原则，细化相关法律解释，

提高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可操作性。此外，建议在《民法典》基础上再专门立法保护个人信息，以从源

头有效治理个人信息泄露。 

4.3. 企业要加强自律性建设 

企业要加强行业自律，所谓行业自律，一方面是指行业内对国家法律和法规政策的遵守和贯彻，另

一方面是指通过行业内的行规来约束自己的行为[7]。首先，企业应制定并明确隐私保护政策，详细阐述

对消费者信息的尊重和保护措施，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存储及共享等方面的规定，确保不泄露

和滥用消费者的隐私。其次，要建立安全的信息管理系统来确保消费者信息的安全，该系统应具备加密、

备份、恢复等功能，并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更新。再次，企业在处理消费者信息时，应该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确保信息的合法收集、使用和共享。在收集消费者信息时，明确告知信息的收集目的、使用方式

和范围，并征得消费者的明确同意。最后，企业可以建立投诉和举报机制，鼓励消费者积极反映隐私泄

露等问题。对于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企业应认真调查并及时处理，确保个人信息安全。 

4.4. 公民要提高维权意识 

公民的隐私权是极为重要的。当个人隐私遭到侵犯时，公民要合理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让不法分子能够受到法律的制裁。用法的前提是要懂法，公民应该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利，了解国

家有关隐私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合法地使用自己的权利。在网络上，公民还要

谨慎分享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轻信他人，定期检查自己的个人账户。公民还应具有批判精神和辨别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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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天上不会掉馅饼，当一些不实消息出现时，公民要擦亮眼睛，坚决抵制诱惑。在社交网络上尽

量减少自己的数字足迹，不晒包含个人信息的照片和短视频，或者将自己的账号开启隐私模式[8]。注册

各类社交软件和网络平台尽量使用较为复杂的密码，不要包含自己的生日或者电话号码，并且在公共场

所不要随便使用免费密码，提高警惕和自我防范能力。 

5. 结语 

大数据时代下，公民个人信息的滥用、泄漏等问题屡见不鲜，如何有效保护公众的隐私权已成为人

们广泛关注的焦点，除了国家要加强法律对网络隐私权的监管、完善隐私权的法律框架和法律体系，以

及企业要增强自律意识之外，同时公民自己也要增强维权和法律意识，用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的隐私，

提高自我防范能力。只有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维护健康清明的网络环境，

才能使公民放心、安心地使用网络，才能提高公民隐私权的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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